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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写 说 明

一、机构信息应当准确、如实填报。

二、有关项目页面不够时，可加附页。

三、评估方案应按照规定格式填写，并使用 A4 纸打印

装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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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机构行业权威性简述

自 2019年 10月 1日起，防爆电气市场准入制度将由生产许可证

转为 CCC强制认证，由国家认监委指定认证机构和指定实验室实施，

国家对防爆电气产品质量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。石油和化学工业电气

产品防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（以下简称 PCEC）成立于 1985 年，是

我国最早取得 IECEx 资质的防爆产品检测实验室，为政府和企业提

供防爆技术服务 30余年，主要从事防爆电气产品检测和设备现场检

查工作，并于 2017年成功取得国家防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天

津）的称号，为我国防爆设备制造业提供一体化技术服务。到 2023

年 8月底，共完成强制性和自愿性产品发证约五千余张。

在防爆电气产品转 CCC认证的历史转折点，PCEC在相关领导

的大力支持下，于 2018年 10月 15日取得中创新海（天津）认证服

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，成为独立法人，并获得了防爆电气产品 CCC

指定认证机构和 CCC指定实验室双指定（全国仅 4家），在防爆电

气产品转 CCC认证的转证、标准换版关键性阶段，为企业提供全方

位技术服务，助力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，享受政策优惠，顺利完成证

书的转证和标准换版工作。

2019年 12月，中创新海（天津）认证服务有限公司获得 CNAS

认可。2020年，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，获得雏鹰企业称号。2021

年，中创新海（天津）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开拓了服务认证业务和企业

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工作，并在 2022年开始了绿色服务认证和绿色

产品认证业务。中创新海（天津）认证服务有限公司先后制定了国标

《自动导引车（AGV）在危险生产环境应用的安全规范》、团标《燃

料电池汽车氢气加注装置防爆设计规范》、企标《防爆电气设备带电

检测技术规范》等。2021年和 2022年，连续两年作为企业标准“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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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者”评估单位对相关行业企业标准进行了评估，在推动行业发展上

取得了良好效果。

三、 评估方案

1 产品或服务品种的选择（2023.7.15~2023.8.1）

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 2023年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重点领域，

参考 GB/T 4754-2017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中对应的产品类别，在企

业标准“领跑者”统一信息平台（https://www.qybz.org.cn/）选择确定

本评估方案的评估对象为“液位计”。产品信息说明详见表 1。

表 1 液位计信息说明

序

号

重点

领域

对应的 GB/T 4754中
的类别

评估的产品品

种或服务类型* 执行的相关标准

1

工业自

动控制

系统装

置制造

C 制造业

40仪器仪表制造业

401通用仪器仪表制造

4011 工业自动控制系

统装置制造

液位计（防爆

型）

GB/T 3836.1-2021
GB/T 3836.2-2021
GB/T 3836.4-2021
GB/T 4208-2017

*此处的产品品种或服务类型即为未来排行榜和“领跑者”名单将发布的品类

2 建立评估指标体系（2023.8.1~2023.9.15）

表 2 液位计（防爆型）评估指标体系表

序

号

指标

类型
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来源

1
基础

指标

标准编制规范 符合 GB/T1.1要求

2 产品标志规范 GB/T 3836.1-2021
GB/T 3836.2-2021
GB/T 3836.4-20213 接地要求

4

核心

指标

重复性误差

/5 反应时间/响应时间

6 精度

7 湿热（40℃，相对湿度 95%） GB/T 3836.1-2021
GB/T 3836.2-2021
GB/T 3836.4-2021

8 产品使用环境温度

9 绝缘介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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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指标

类型
评估指标 评估指标来源

10 创新

性指

标*

外壳防护等级（IP） GB/T 4208-2017

11 耐腐蚀性 GB/T 3836.1-2021

*此处的产品品种或服务类型即为未来排行榜和“领跑者”名单将发布的品类，

对于创新性指标需要进行指标含义和检测方法说明。

3. 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名单的形成（2023.9.15~2024.3.31）

3.1 确定评估对象

依据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文件《市市场监管委关于

2023年度天津市实施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重点领域的通告》（津市

场监管标准【2023】16号），参考 GB/T4754《国民经济行业类别》

中对应的产品类别，本次评估的产品为液位计（防爆型），属于 2023

年度天津市实施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重点领域“仪器仪表制造业”产

业类别中的“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”。根据要求，参与产品企

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估的企业应为天津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，本次评

估选取企业产品标准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自平台成立以来至 2023 年

11月 10日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（http://www.cpbz.gov.cn/）

公开的，现行有效且按封面上实施日期最少三个月以上的标准。通过

下表所列关键词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检索相关产品企业

标准，见表 3。

表 3 企业标准检索关键词

产品品种或服务类型 检索关键词

仪器仪表制造业 液位计

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1）在天津市注册的企业；

（2）企业标准严于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，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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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国内领先水平；

（3）按照自我声明公开标准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实现规模

化、产业化，市场占有率较高，实施效益好；

（4）近三年未发生重大产品（服务）质量、安全健康、环境保

护等事故。

3.2 合规性判定

本次选取的企业标准要求自标准封面上的实施日期起至 2023年

11月 10日至少实施三个月以上。参与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估的标

准属于所评估领域的产品标准，应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文件要求，

标准文本应全文公开、规范编制，符合 GB/T1.1的规定。存在不合规

和编制不规范情况的企业标准将不进入下一阶段评估。

评估的产品企业标准应满足的相关标准有：GB/T 3836.1-2021

《爆炸性环境 第 1部分：设备 通用要求》、GB/T 3836.2-2021《爆

炸性环境 第 2部分：由隔爆外壳“d”保护的设备》、GB/T 3836.4-2021

《爆炸性环境 第 4部分：由本质安全型“i”保护的设备》、GB/T

4208-2017《外壳防护等级（IP代码）》等。

评估的产品企业标准稿本应按照 GB/T 1.1 《标准化工作导则

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，此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（1） 企业标准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信息应正确，不得引用过期

或作废的强制性标准；

（2）《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》中的其他相关要求。

液位计产品企业标准排行榜和“领跑者”评估的标准应符合相关

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，标准文本应规范编制。存在不合规和



8

编制不规范情况的企业标准不得进入下一阶段。

3.3 公示参评企业标准信息

公示参评企业标准相关信息，包括企业名称、企业标准名称、企

业标准编号、企业注册地所在区。公示期间不愿或不适宜参加企业标

准“领跑者”评估的企业，经沟通确认后将不参加评估。

3.4 开展评估工作（2023.11.13~2024.3.10）

3.4.1 初评阶段

3.4.1.1评委会设置及分数分布

中创新海（天津）认证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

估工作小组。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（http://www.cpbz.gov.cn/）

经公示的企标，符合初评要求的，进入初评阶段。

初评阶段每项企标评分满分 100分，其中基础指标占比 30%，核

心指标占比 50%，创新性指标占比 20%。

3.4.1.2 评估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

按照本评估方案对企标文本进行评估，按照先进水平、平均水平、

基准水平满足程度分为三档进行打分，根据评分结果评出前 3名。具

体评估指标体系及打分标准见表 4和表 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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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评估指标体系参考

序

号

指标

类型
评估指标

考核标准

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

1
基础指

标

标准编制规范 文件符合 GB/T1.1标准要求

2 产品标志规范 文件规定了防爆标志

3 接地要求 符合 GB/T 3836标准要求

4

核心指

标

重复性误差
不超过最大允许示值误差绝

对值的五分之一

不超过最大允许示值误

差绝对值的五分之二

不超过最大允许示值误差绝

对值的二分之一

5 反应/响应时间 规定了反应时间/响应时间

6 精度 0.5 1.0 大于 1.0
7 湿热（40℃，相对湿度 95%） t≥48h 48h＞t＞24h ≤24h

8 产品使用环境温度
最低温度低于-20℃且最高温

度高于 60℃
最低温度低于-20℃或最

高温度高于 60℃ -20℃～60℃

9 绝缘介电
施加 2000V的试验电压保持

1min不发生介电击穿

施加1500V的试验电压保

持 1min不发生介电击穿

施加 500V的试验电压保持

1min不发生介电击穿

10 创新性

指标*
外壳防护等级（IP） IP67/IP68 IP66 IP65

11 耐腐蚀性 有相关规定

*此处的产品品种或服务类型即为未来排行榜和“领跑者”名单将发布的品类；

**爆炸性环境引用标准为 GB/T3836-2021版作为加分项，加分分数为 1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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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-1 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估打分标准（基础指标）

评估指标
得分

满足要求 不满足要求

标准编制规范性 10 0
产品标志规范 10 0
接地标志 10 0

注：最高 30分

表 5-2 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估打分标准（核心指标）

评估指标 考核标准 得分

重复性误差

先进水平 8
平均水平 6
基准水平 4

反应时间/响应时间
规定了反应时间/响应时间 8
未规定反应时间/响应时间 0

湿热（40℃，相对湿度 95%）

先进水平 8
平均水平 6
基准水平 4

精度

先进水平 8
平均水平 6
基准水平 4

产品使用环境温度

先进水平 10
平均水平 8
基准水平 6

绝缘介电

先进水平 8
平均水平 6
基准水平 4

注 1：最高 50分；

注 2：低于基准水平不得分

表 5-3 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估打分标准（创新指标）

评估指标 考核标准 得分

外壳防护等级（IP）
先进水平 10
平均水平 8
基准水平 6

防腐蚀
有 10
无 0

注 1：最高 20分；

注 2：低于基准水平不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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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.1.3 初评阶段得分

初评阶段由各评估组按照表 4和表 5要求进行评分，初评阶段于

2024年 1月 20日前完成。

初评阶段最后得分=基础指标得分+核心指标得分+创新指标得

分+加分项

3.4.2复评阶段

3.4.2.1初评达到前 3名的企业进入“领跑者”复评阶段入围名单。

根据入围企业提交的资料（3.4.2.2），评估机构进行复评。

复评阶段评估指标和评分标准见表 6，复评阶段总分满分 100分。

3.4.2.2 进入复评企业需向评估机构提交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

内容：

a．企业标准符合性证明；

b．对应产品的检测报告，检测报告应为具备 CMA和 CNAS资

质单位出具，检测报告项目至少包括评估基本指标；

c．规模化、产业化程度及市场占有率、实施效益等。

d．关于所提供资料及数据真实性的承诺书。

表 6 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复评阶段评估指标及打分规则

评估指标 考核标准 得分

企业标准符合性证明
已承诺 10
未承诺 0

CMA和CNAS资质单位出具检

测报告

大于等于 8项（包括 8项）指标具

有 CMA\CNAS检测报告
30

3项~6项（包括 6项）指标具有

CMA\CNAS检测报告
15

少于 3项（包括 3项）指标具有

CMA\CNAS检测报告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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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形成规模化生产，且具有一

定的市场占有率

提供相关证明 10
未提供相关证明 0

关于所提供资料及数据真实性

承诺

已承诺 10
未承诺 0

企业应建立并运行符合产品或

服务的管理体系

提供体系证书 20
承诺已建立 10

未提供体系证书/未承诺 0
提供产品或服务质量与公开标

准一致性承诺

已承诺 10
未承诺 0

近三年，企业无较大质量、安

全健康、环境保护等事故及产

品在近三年的各级产品质量监

督抽查及风险监测中无不合格

情况承诺

已承诺 10

未承诺 0

企业标准最终得分=初评阶段得分×70%+复评阶段得分×30%；

最终得分最高的企业标准被评定为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称号。复

评阶段于 2024年 3月 10日前完成。

3.4.2.3入围企业标准 “领跑者”名单的企业在满足以下基本要

求并进行公示无异议后可作为企业标准 “领跑者”正式发布，基本

要求包括：

a．提供产品或服务质量与公开标准一致性承诺书；

b．近三年，企业无较大质量、安全健康、环境保护等事故；

c．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；

d．企业应建立并运行符合产品或服务的管理体系；

e．产品在近三年的各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及风险监测中无不合

格情况；

f．企业对所提供的参评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由此带来的

一切法律责任。

（4） 获得“领跑者”称号的企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，评估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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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取消其“领跑者”称号：

a．企业生产装备、工艺等发生重大变化且严重影响产品性能的；

b．企业标准发生更新且核心指标水平出现降低的；

c．出现重大环保安全事故和产品质量问题的；

d．产品抽检发现达不到公开标准水平的；

e．发生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；

f．通过弄虚作假入选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或存在其他诚信问题的；

g．由于其他原因须退出“领跑者”榜单的。

被取消“领跑者”称号的企业予以公示，同时报有关监管部门，

并纳入企业信用体系，且三年内不再纳入“领跑者”评估，不得继续

享受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制度相关的优惠政策。

（5）实施及解释

本方案适用于本次天津市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估工作，由中创

新海（天津）认证服务有限公司负责解释。

3.5 公示和发布评估结果

评估机构同入榜企业充分沟通并征得其同意后，按照时限要求将

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估结果提交给工作机构汇总。工作机构对评估结

果进行审查及公示，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 10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，

2024年 3月 31日前完成发布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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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关附件材料

1.法人证书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/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

公章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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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牵头或参与制定的标准清单及证明材料

a. 国标《自动导引车（AGV）在危险生产环境应用的安全规范》，

已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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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企标《防爆电气设备带电检测技术

规范》，已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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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《近海和海上爆炸危险环境

电气设备设计规范》，已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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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《燃料电池汽车氢气加

注装置防爆设计规范》，已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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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评估人员职称等证明材料；

3.1 人员名单及信息

序号 姓名 职位/职称

1 安鹏慧 国家防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天津）副主任/工程师

2 马子涵 中创新海（天津）认证服务有限公司认证部部长/工程师

3 张莉红 中创新海（天津）认证服务有限公司/高级工程师

4 邢云 中创新海（天津）认证服务有限公司/高级工程师

5 尚志奎 国家防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天津）总工/高级工程师

6 刘兵 国家防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天津）技术负责人/高级工程师

7 郭志佳 国家防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天津）副总工/教授级高工

8 张海鸥 国家防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天津）副总工/高级工程师

9 陈捷频 国家防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天津）设备负责人/高级工程师

10 刘彦杰
国家防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天津）设备检验室主任/高级工

程师

11 宋立娣 国家防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天津）技术审查室主任/工程师

12 庄小豫 国家防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天津）试验部主任/工程师

13 杨津南 国家防爆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（天津）设备负责人/高级工程师

14 李如 中创新海（天津）认证服务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/工程师



24

3.2 职称证明材料

序号 姓名 职称证明材料

1 安鹏慧

2 马子涵

3 张莉红

4 邢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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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尚志奎

6 刘兵

7 郭志佳

8 张海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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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陈捷频

10 刘彦杰

11 宋立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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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庄小豫

13 杨津南

14 李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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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参与产品或服务标准评估项目的证明材料。

4.1 天津市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评估机构证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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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 机构颁发天津市企业标准“领跑者”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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